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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惠岭 （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会长、同
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长期以来，中国法院的裁判文书具有“结构严谨、
逻辑清晰、情不外露、恪守程式、事实详陈、论理简约”
的风格。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社会文化多
元并举、人文精神逐渐深厚、域外法治传播融合，我国裁
判文书的传统风格也在发生变化，并逐步培育和形成新
时代的新风格。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导向”（audience-
oriented style）将成为裁判文书新风格的重要指引。

“读者导向”的基础

  发布裁判文书是司法工作程序中的一个关键环
节，它必将成为他人阅读、使用的基础文件。裁判文书
的读者也有各类群体，除以裁判文书为中心展开的当
事人、司法工作程序的后续跟进者外，还有法律研习
者，有时社会公众、新闻媒体也会选择感兴趣的内容
阅读。
  裁判文书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书面记载，是直接
连接法律与事实、现实与形式、法官与当事人、理论与
实践、司法与社会的桥梁与媒介。裁判文书中关于权利
义务分配的具体内容固然重要，其展现形式和表达风
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目的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
因此，看起来裁判文书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裁判文
书的结构、详略、长短、修辞，实则背后发挥作用的“无
形之手”是经常被人忽视的“读者导向”。
  裁判文书的不同读者会有不同期待、不同关注，因
此同一篇裁判文书的接受度也会因人而异。一方面，法
官应当恪守中立地位，坚持独立判断，不畏势、不媚俗；
另一方面，法官同时要通过付出额外的努力让裁判文
书产生更好的效果，从而立得住、叫得响、有受众、被认
同。要实现这些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读者导
向”，要求法官预判读者的期待，铺平裁判文书发挥作

用的道路，努力让各类读者最大程度地从裁判文书获
得所期待的东西。
  裁判文书的读者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当事人，二是
工作程序主体，三是法学家，四是公众（媒体）。笔者将
从这四类读者的阅读导向和构建裁判文书新风格的具
体要求展开分析。

当事人读者导向

  裁判文书的第一读者是当事人，而当事人中最为
关切的受众是败诉方。从心理学的一般理论来说，败诉
方通常会以批判的视角来观察对自己不利的裁判文
书，并会形成敏感、犀利甚至极端的心态。这也成了裁
判文书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一些国家，法院允许法官将起草的判决书发给
当事人的律师事先阅读，称为“草稿传阅”或“拟议判决
书传阅”，其目的并非期待当事人同意或重开辩论，而
是为了保证事实陈述的准确，以免事后当事人对裁判
内容发生歧义。不过，我国并不鼓励这种做法，因此法
官最好亲自或者请助理以败诉方当事人的视角读一遍
自己起草的判决书，尝试一下自己有没有被裁判文书

“激怒”，还是只能心服口服地接受。
  在当事人读者导向下，法官在把握裁判文书风格
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虽为细枝末节，但不可大而化之。司法实践
中常有这种情况，在法官眼里对案件结论几乎没有影
响的内容，但在败诉方当事人那里可能寄托了他的全
部关注并竭尽全力去维护。敏感一些的法官在审理过
程中会观察到这种情形，不宜轻易略去。
  第二，强化正义引导，论证入情入理。当事人对裁
判内容的期待（有时是隐而不宣的）是在“情理法”兼具
的前提下受到触动，虽心有不悦，但因无理辩驳只能选
择接受裁判。
  第三，将裁判文书写成败诉方的“前车之鉴”。如果
在判决书中不便多谈以往的先例，则努力把裁判文书
写成让当事人接受教训的“前车之鉴”，促使败诉方主
动接受裁判文书所展现的告诫，从而达到法治宣传教
育的效果。
  第四，高度重视程序细节。败诉当事人也是“法庭
里的消费者”。当实体权利受挫时，败诉当事人“消费”
满意感的唯一来源便是程序正义。因此，法官要对裁判

文书内容中特别是在庭审过程中的每一个程序问题高
度重视，有适当的文字表述，甚至要管理好案件的“微
程序”、法官的“微表情”。

工作读者导向

  一份裁判文书形成后，很可能在后续的二审、再
审、执行等司法程序中使用，或者可能成为检察机关检
察监督、启动程序的出发点，成为其他国家机关协助执
行、调查取证的依据。因此，裁判文书会有一批“工作读
者”。裁判文书是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台阶，是后续
活动的基础，所以需要准确、详细、全面、开放，这也是
工作读者导向对裁判文书风格提出的主要要求。
  第一，围绕事实和法律主线组织语言。工作读者对
裁判文书的理解、使用、解读、评价几乎完全依靠其中
的事实和法律内容。因此，裁判文书作为法律活动某一
个环节形成的载体，应当成为法律问题的阐述者和事
实问题的确定者。
  第二，最大程度延续裁判文书的生命和功能。撰写
裁判文书时应当秉持合作、便利、开放的精神，多为下
一个工作环节的主体考虑，延续裁判文书的生命和功
能，如如何让二审法官心悦诚服地维持原判、如何避免
执行人员受内容含混不清之累、如何顺利通过检察院
的“监督关”、如何让协助执行公务者愿意伸出援手等。
这些期待固然依靠裁判文书的事实和法律过关，但更
多情况下依靠文字表述的清晰、修辞和衔接，将裁判文
书中的工作流程表述清楚，避免产生阻碍。

法学家读者导向

  无论是哪种法系国家，学者对于司法实践、法律
解释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他们了解司法、研究司法、评
论司法、指导司法、发展理论、创新理论，完成法学家
的使命，而裁判文书正是法学家完成上述使命的基本
素材。所以，构建裁判文书新风格也要考虑法学家读
者导向。
  第一，与法学经典理论、传统学说建立必要的链
接。我国的法学研究具有突出的演绎性，基础理论、基

本规范居于关键地位。因此，裁判文书必须顾及基本理
论的应用和展现，并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接口。
  第二，另眼看待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裁判文书。
司法实践是法学理论发展的生命力来源。当裁判文书
中包含继承、应用、否定、发展或其他对法学理论有影
响的内容时，须作出充分、周延的解释，同时保持开
放、谦逊的态度，以便为法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引
领和导入。

公众读者导向

  裁判文书宣告后，公众读者、新闻媒体的期待与
上述三类读者群体又有不同。虽然公众对裁判文书的
评论在多数情况下与社会通行价值相符，但由于公众
读者更多地受到社会心理学中“群体心智统一律”的
支配，受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再加上各种媒体的
感性渲染，更容易形成情绪化的舆论导向。在撰写裁
判文书环节应当保持相应的敏感度，及时调整、修饰
裁判文书的风格，将公众舆论引导到健康积极的轨
道上。
  第一，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裁判文书撰
写。这一要求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治基
础，是构建裁判文书新风格的指引。
  第二，避免在主流价值、基本常识之外任意发挥。
有的裁判文书忽视公众读者导向和社会感受，将一些
个别的、低级的、非主流的“人之常情”写入裁判文书，
从而引起不良后果。
  第三，为裁判文书说理找到“法律出口”。裁判文
书必然以法律为裁判依据，情、理、价值等都只能作为
法律推理的方法和论据。而且，公众读者中包含着取
向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只有法律规则才能成为较为可
靠的“出口”。
  第四，引入“舆论风控”理念。公众读者是裁判文
书的重要读者，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但为
防止“舆论审判”风险，各地法院也纷纷建立舆论风险
防控机制，对于裁判文书新风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
作用。

构构建建““读读者者导导向向””的的裁裁判判文文书书新新风风格格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法律系与抗战
前北京大学法律系一脉相承，崇尚民主科学，
教授方针一以贯之，“乃是不使你仅仅造成一
个判罪的阶级，乃着意在养成一个法律头脑，
进一步形成研究法理的学者”，同时注重涵育
学生民主、自由、法治的理想追求和爱国热情。
“自北大有法科毕业生以来，入行政界的人最
多。近年以来，从事司法实践工作者亦日渐增
多。在各大学从事法律教育者，亦遍布南北。”
  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与法律系发
生密切关系的诸先生们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虽说法律专业与政治的联系十分紧密，实际
上如前所说，北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和教员们
很多也和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但是北大法律
系的师生胸怀满腔的爱国热忱，始终保持着
对现实的批判、对民主的追求。
  1945年10月1日，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西
南联大十位教授就曾公开致电毛泽东和蒋
介石，反对独裁，要求停止内战，主张建立
民主联合政府。这十位教授几乎都来自联大
法商学院，以张奚若为首，周炳琳、钱端升、陈
序经、陈岱孙等名字赫然其中。而在著名的
“一二·一”运动中，联大法律系诸先生们所扮
演的特殊角色往往为世人忽视。
  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
全国一片喜悦。但是内战的阴影很快再一次
笼罩中华大地，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再
也不愿经历那腥风血雨的日子，全国各界
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而蒋
介石政权幻想依靠美国的支持维持其独裁
统治，内战一触即发。在这样的形势下，昆
明文化界尤其西南联大反应积极而强烈。
11月22日，联大冬青社、文艺社、社会科学
研究会、南院女同学会、科学青年社等15个
联大团体联名建议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反
对内战。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
学、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
联合发起在11月25日晚举行反内战时事讲
演会，地点在云南大学至公堂，邀请著名民主人士讲
演，并发动各校学生参加。云南省党政当局闻讯，于24
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作出“未经党政机关批准，不得
集会游行”的决定，同时命云南大学不得借给会场。后
来，四校学生自治会决定改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如
期举行讲演会。
  集会当晚，先请钱端升先生讲“对目前中国政治的
认识”，他慷慨陈词，喊出“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
要联合政府”等口号。会场上，群情激动，掌声如雷。随
着掌声，联大围墙外响起枪声，步枪、冲锋枪齐发，甚至

还有炮声。原来驻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包
围了学校，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中止讲演
会。但是，钱端升先生继续镇静地演讲完，接
着伍启元讲“财政经济与内战的关系”、费孝
通讲“美国与内战的关系”，都表达了要和平
而不要内战的呼声。其间，又响起几次枪声，
但讲演会基本按计划结束。会后，联大学生
为军队开枪威胁集会所激怒，纷纷要求罢课，
表示抗议。
  同时，公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
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
抗议书》，“抗议书”以“自由”和“宪政”为出
发点，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侵犯
人权。除发布“抗议书”外，联大教授周炳琳、
钱端升、张奚若等召集学生训话，劝说同学
们复课。
  然而，罢课仍在继续，事态进一步恶化。
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与警备总司令关
麟征于27日召开中学校长会议，限令各校务
必于28日无条件复课，并且组织了所谓的
“反罢课委员会”，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任总
指挥，扬言将以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接
下来的几天里，军警与学生冲突不断，互有死
伤。联大等校一面向当局表示抗议，一面加强
戒备。
  12月1日，卢汉继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
席，李宗黄在交接仪式结束后，即布置暴徒
进攻联大。当天总计死亡4人，被殴打致重伤
者25人，轻伤者30人以上。闻一多先生事后
将这一天称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
一天”，军政当局的暴行引起联大师生极大
愤慨。
  当天下午，联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发
表谴责军政当局暴行的宣言。12月2日上午，
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首先报告死伤
情况，接着议决接受联大28位助教建议书中
关于法律的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
准备对云南军政当局提起法律诉讼。法律委
员会由周炳琳、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
五先生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曹树经、
闻鸿钧充任。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联大法律系师生不仅重视
法律理论之研究探讨，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现
实关怀，敢于以法律为武器，同反动势力相抗争。联大
法律系（北大法律系）的师生在这一运动中用自己的行
动实践着法治的真谛。
  （文章节选自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的《百
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北京大学法律系（上）》详
见于《法治日报》2025年10月22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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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对一定年龄的老年人犯罪可
以减免一定刑事责任的规定，而西方国家近代之前
都没有类似规定，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
特色。
  《唐律》关于老年人犯罪可以减免一定刑事责任
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唐律·名例律》（总第三十条）规定：“诸年
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一肢残疾等），犯流罪以
下，收赎。”意思是，凡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
下及病残者，犯流刑以下的罪，处赎刑。《唐律疏议》
对这一规定解释说，《周礼·秋官》规定，年龄在七十
岁以上和孩童未换牙齿的，都不当男奴。现在律文中
作出如此规定，是为了怜念老人、幼小和病残的人，
所以他们犯流刑以下的罪，可以用财物收赎。
  第二，《唐律·名例律》（总第三十条）规定：“八十
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二肢残疾，双目失明等），犯

（谋）反、（谋大）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
亦收赎，余皆勿论。”意思是，年龄在八十岁以上、十
岁以下和严重病残的人，犯谋反罪、大逆罪、杀人罪
按法律要处死刑的，奏请皇帝裁决；犯盗窃罪及伤害
他人的，也处赎刑；其他的犯罪都不处刑罚。《唐律疏
议》对这一规定解释说，《周礼·秋官》中有“三赦”的
规定：一是幼弱，二是老耄，三是戆愚。八十岁衰老
了，进入耄年，合乎“三赦”的条件，所以可以赦免。但
如果犯谋反、谋大逆和杀人应处死刑的严重罪行，司
法官员可以不作判决，依照程序上奏皇帝裁决。八十
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犯盗窃罪及伤害他人
的，也处赎刑，其他的犯罪都不处刑罚。关于“盗及伤
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唐律疏议》对此进一步解
释说，犯盗窃罪的人，即使衰老、幼小及患有笃疾，都
是起意贪财。对于伤害他人的，这些年老、年幼和有
病的人心中都离不开怨恨。以上犯盗窃和伤害他人
的两种行为，既已损害别人，所以不能完全免罪，命
令他们用财物赎罪。
  第三，《唐律·名例律》（总第三十条）规定：“九十
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意思是，年龄在
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使犯有死罪，也不处刑罚。
《唐律疏议》对此解释说，《礼记·曲礼上》记载，九十
岁叫耄，七岁叫悼。悼和耄虽然所犯是死罪，也不施
加刑罚。这表现了体恤幼小、尊敬老人的意思。
  第四，对犯罪时和发现犯罪时的年龄差异情况，
《唐律·名例律》（总第三十一条）规定：“诸犯罪时虽未
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
老、疾，亦如之。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

意思是，凡犯罪时虽然不属于年老、残疾，而被告发时
属于年老和残疾的，以年老、残疾论处。如果在服徒刑
期间成为老年、残疾的，也按年老、残疾处理。犯罪时
年龄幼小，被告发时已经长大，按年龄幼小处罚。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之所以规定老年人犯罪可以
减免一定刑事责任，主要理据是出于对老年人的孝敬
怜爱之情。探本究源，是和当时的社会结构保留着宗
法家族制度以及尊崇孝道的儒家思想密切相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所颁行的
一些法律继承了中国古代老年人犯罪可以减免刑事
责任的规定。例如，1931年《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
律》第二十九条和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
汉奸条例》第十条都规定了八十岁以上者的犯罪得
减轻处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立法实践中，中华法系中老
年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一度被人忘却。2010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
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
健全对老年人犯罪案件依法适当从宽处理机制。同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1条规定：“对于老年
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
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
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该《意见》第34条还将老年
犯与未成年犯并列，作为依法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
掌握的适用主体。古老的中华法系对老年人的恤刑
传统重放光芒。
  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从三个方面对老年人
犯罪的刑事责任作了规定：
  第一，有限制地免除死刑适用的特殊原则。刑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
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

外。”根据刑法学者的有关研究，这一规定是基于两
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生理
能力和心理能力相对于一般成年人有很大程度的降
低，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一般不需要也不宜对其适
用死刑；二是考虑到少数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体力、
智力和精神状况尚属良好，又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
死亡，如不对其适用死刑，难以平息社会矛盾。适用
这一原则的主体，是“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
人”。是“审判的时候”而不是“犯罪的时候”已满七十
五周岁的人，这一规定与前述《唐律》（总第三十一
条）的规定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怜爱老年人
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第二，从宽处罚的一般原则。刑法第十七条之一
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的这一规定，是《唐律》没有的，这
表现了现行刑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
  第三，从宽适用缓刑的原则。根据刑法第七十二
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
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
重大不良影响这四项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进而
又规定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从而
确立了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从宽适用缓刑的原
则，这一规定也表现出现行刑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的发展。
  当然，今后修改刑法时，建议更进一步吸取《唐
律》的有益规定，如《唐律》把老年人尚且定为“七十
岁以上”，而现行刑法却定为“七十五岁以上”，与目
前国际社会通常把六十岁以上作为老年人的起点也
不一致；《唐律》把老年人分为七十岁以上、八十岁以
上和九十岁以上三个档次，而现行刑法只有七十五
岁一个档次，而实践表明分为多个层次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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